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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油设备﹝2016﹞1 号 
 

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
仪器设备维修管理暂行规定 

 
为加强学校教学科研及行政仪器设备的维修管理，提高仪

器设备的维修效率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实验室与设备处负责学校教学科研行政的仪器设备维修

工作，仪器设备的维修按照以下程序办理： 

一、故障仪器设备报修前须经使用部门自行检修，确实不

能解决的可申请维修。 

二、故障仪器设备申请维修由具体使用部门（人）详细填

写《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仪器设备维修立项审批表》（下称《申

请表》，可在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网站下载中心下载）。  

三、经办人将填好的《申请表》交所在实验（教研）室或

办公（科）室主管审核签字同意后送所在二级单位分管领导审

批。然后由经办人将申请表直接送交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物资

采购科。 

四、物资采购科接到《申请表》后，根据仪器设备的损坏

的程度和故障的原因以及零配件供应、维修费用等情况，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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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有价值进行维修和采用维修的方式。根据具体情况维修方

式分为： 

（一）使用单位自行修理； 

（二）由物资采购科组织校内老师进行维修； 

（三）送生产厂家维修； 

（四）联系维修公司上门修理； 

（五）经检查确认无维修配件供应或无维修价值的设备

（如：维修费超过设备现价格 40%），按规定办理有关报废手续。 

五、物资采购科确定维修和采用的维修方式后，将《申请

表》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分管领导审批。维修费用在 1万元

以上（含 1万元）的还需经审计处审计后送分管校领导审批。 

六、经审批通过后，由物资采购科按照审批结果组织维修。 

七、故障仪器设备经修复后必须由使用部门或使用人（至

少 2人）对维修质量、价格和维修服务态度进行验收，并将验

收情况填写在《申请表》背面，同时在维修发票后面签名。物

资采购科凭《申请表》和维修发票办理有关入帐手续。 

八、本规定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10 日 


